
吉首大学学生会文件

关于召开学院学生代表大会的通

校学生会 (2024) 4 号

知

各学院学生会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会组织建设，规范执行学生代表大会

制度，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会章程》规定， 请于近期组织召开学

院学代会， 完成学生会组织机构换届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 、 召开时间

2024年 10月 20日前。

二、 主要任务

1.听取和审议上一届学生会工作报告；

2.选举新一届学代会常任代表和学生会主席团成员；

3.审议学院认为需经过学代会讨论通过的相关事项；

4.选举出席吉首大学第二十三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。

三、 召开办法

1.各学院召开学代会前， 须向本学院党委、校学生会提交书

面请示件， 请示件内容应包括会议召开时间与地点、 会议主要议

程、 会议代表的构成和产生办法、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的产生办法

和建议名单以及其他需要请示校学生会的重大事项。向校学生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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